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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瑞信村镇银行）2014年度会计信息质

量进行了检查。

检查表明，瑞信村镇银行财务管理制度较为健全，但在

会计核算等方面存在下列问题 ：一是利息收入、支出分别

少计 988.61万元 ；二是少计其它业务收入 32.6万元 ；三是

福利性支出列入经营性支出 3.64万元 ；四是将应计入银行

同业存款科目核算的 1亿元、应计入系统内存放款项科目核

算的 9 000万元，共计 1.9亿元计入单位定期存款科目核算 ；

五是部分贷款五级分类不准确。

针对上述问题，财政部驻甘肃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依

法下发了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，要求瑞信村镇银行进行整

改。瑞信村镇银行按要求积极组织整改。截至目前，相关问

题已基本整改到位。

（财政部会计司  监督检查局供稿）

财政部关于修改《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》的决定

（2016年5月11日 财政部令 第82号）

一、将第六条修改为 ：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应

当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，负责所属单位的会计从业资格的

管理。 
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应

当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，分别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、中国人

民武装警察部队系统的会计从业资格的管理。”

二、将第九条修改为 ：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

门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、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、中国

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（以下简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

构）应当对申请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人员的条件进行审

核，符合条件的，允许其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。”

三、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：“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

单列市财政厅（局 ,以下简称省级财政部门），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财务局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、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

后勤部，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，负责组织实

施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下列事项 ：

（一）制定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务规则 ；

（二）组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软件系统的建设及管理 ；

（三）接收并管理财政部下发的会计从业资格无纸化考

试题库 ；

（四）组织开展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；

（五）监督检查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风、考纪，并依法对

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理处罚。

省级财政部门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、中央军委后

勤保障部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应当根据本办法

制定、公布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报考办法、考务规则、考试

相关要求、报名条件和考试科目。”

四、将第十四条修改为 ：“财政部统一规定会计从业资

格证书样式和编号规则。

省级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印制 ；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、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和中国人

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分别负责相应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

印制。”

五、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：“持证人员所属会计从业资

格管理机构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及时办理调转登记手续。

持证人员所属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在省级财政部

门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各自管辖范围内发生变化

的，应当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、工作证明（或户籍证明、

居住证明）到调入地所属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调转

登记。

持证人员所属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跨省级财政部门、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、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和中国人

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管辖范围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及时填

写调转登记表，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，到原会计从业资格管

理机构办理调出手续。持证人员应当自办理调出手续之日

起３个月内，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、调转登记表和在调入地

的工作证明（或户籍证明、居住证明），到调入地会计从业资

格管理机构办理调入手续。”

六、将第三十四条修改为 ：“省级财政部门、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财务局、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和中国人民武装警

察部队后勤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，报财政

部备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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